
立法會 CB(2)1913/11-12(05)號文件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 

立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在 二 零 一 一 至 一 二 立 法 年 度  

提 出 撥 款 申 請 的 體 育 及 康 樂 設 施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四 項 當 局 擬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六

月 十 三 日 向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出 撥 款 申 請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二

年 七 月 六 日 提 請 財 務 委 員 會 （ 財 委 會 ） 批 准 撥 款 的 新 體 育

及 康 樂 工 程 計 劃 。  

 

 

工 程 計 劃  

 

2 .   我 們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， 就 以 下 四 個 基 本 工 程

項 目 向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出 撥 款 申 請 ：  

 

( a )  沙 田 第 14 B 區 體 育 館 、 社 區 會 堂 及 分 區 圖 書 館 ；  

 

( b )  九 龍 城 區 啓 德 跑 道 公 園 ─ 第 一 期 ；  

 

( c )  觀 塘 海 濱 花 園 （ 第 二 期 ）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荃 灣 公 園 與 荃 灣 路 之 間 的 體 育 館 。  

 

3 .   擬 在 沙 田 第 14 B 區 興 建 的 體 育 館 、 社 區 會 堂 及 分 區

圖 書 館 ， 位 於 沙 田 圍 路 與 銀 城 街 交 界 處 ， 可 由 港 鐵 馬 鞍 山

線 第 一 城 站 徒 步 前 往 。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將 有 助 紓 緩 沙 田 區 室

內 體 育 設 施 不 足 的 情 況 ， 並 滿 足 區 內 人 口 日 增 對 圖 書 館 服

務 所 帶 來 的 殷 切 需 求 。  

 



4 .   擬 在 九 龍 城 區 啓 德 闢 建 的 跑 道 公 園 ， 將 在 啓 德 國 際

機 場 舊 址 的 跑 道 末 端 提 供 休 憩 設 施 。 公 園 第 一 期 鄰 接 郵 輪

碼 頭 ， 讓 遊 人 和 區 內 居 民 可 在 優 美 環 境 中 觀 賞 海 港 景 致 。  

 

5 .   擬 議 的 觀 塘 海 濱 花 園 （ 第 二 期 ） 將 在 觀 塘 海 旁 提 供

長 約 一 公 里 的 休 憩 用 地 走 廊 ， 供 公 眾 消 閒 和 欣 賞 海 港 景 色

之 用 。  

 

6 .   荃 灣 公 園 與 荃 灣 路 之 間 的 體 育 館 為 獨 立 建 築 物 ， 將

建 於 在 西 鐵 荃 灣 西 站 荃 灣 第 6 區 物 業 發 展 項 目 土 地 上 。 擬 議

體 育 館 鄰 近 港 鐵 荃 灣 西 站 和 多 個 大 型 屋 苑 ， 將 有 助 滿 足 區

內 居 民 使 用 室 內 體 育 設 施 進 行 訓 練 和 比 賽 的 需 求 ， 亦 可 提

供 適 合 舉 辦 大 型 區 內 和 國 際 體 育 賽 事 的 場 地 。  

 

7 .   上 述 四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詳 細 資 料 載 於 附 件 1 至 4 。 我 們

已 諮 詢 有 關 的 區 議 會 ， 他 們 均 支 持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， 並 促 請

早 日 施 工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8 .  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， 並 支 持 就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

的 四 項 工 程 計 劃 ， 提 請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／ 財 委 會 支 持 ／ 批

准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 

 

民 政 事 務 局  

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 

 



 附 件 1  

 

沙 田 第 1 4 B 區 體 育 館 、 社 區 會 堂 及 分 區 圖 書 館  

 

 

工 程 計 劃 範 圍  

 

 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位 於 沙 田 圓 洲 角 第 14 B 區 沙 田 圍 路 與

銀 城 街 交 界 處 ， 面 積 約 為 0. 6 公 頃 。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包

括 ：  

 

體 育 館  
 

( a )  一 個 可 容 納 兩 個 籃 球 場 的 主 場 （ 亦 可 用 作 兩 個 排 球

場 或 八 個 羽 毛 球 場 ） ， 並 設 有 觀 眾 席 ；  

 

( b )  兩 個 可 合 併 為 一 個 大 活 動 室 的 多 用 途 活 動 室 ；  

 

( c )  一 個 乒 乓 球 室 ；  

 

( d )  一 個 健 身 室 ；  

 

( e )  一 個 兒 童 遊 戲 室 ；  

 

( f )  一 個 室 內 人 造 草 地 滾 球 場 ；  

 

( g )  一 道 戶 外 攀 登 牆 ；  

 

( h )  附 屬 設 施 ， 包 括 訂 場 處 、 管 理 處 、 會 客 室 、 急 救

室 、 育 嬰 間 、 洗 手 間 、 更 衣 淋 浴 室 和 貯 物 室 ；  

 

社 區 會 堂  
 

( i )   一 個 可 容 納 45 0 個 座 位 的 多 用 途 禮 堂 連 舞 台 ， 內 設

高 身 活 動 間 隔 板 ， 可 把 禮 堂 分 為 兩 個 較 小 的 場 地 ；  

 

( j )   一 個 舞 台 貯 物 室 ；  

 

( k )  一 個 多 用 途 舞 台 會 客 室 ；  



 

 

( l )  男 、 女 化 妝 室 ；  

 

(m)  一 個 多 用 途 會 議 室 ；  

 

( n )  附 屬 設 施 ， 包 括 管 理 處 、 辦 事 處 貯 物 室 和 洗 手 間 ；  

 
分 區 圖 書 館  
 

( o )  成 人 圖 書 館 、 兒 童 圖 書 館 、 參 考 圖 書 部 、 報 刊 閱 覽

室 、 多 媒 體 資 料 圖 書 館 、 電 腦 資 訊 中 心 、 推 廣 活 動

室 、 還 書 箱 和 學 生 自 修 室 ；   

 

( p )  顧 客 服 務 台 、 讀 者 諮 詢 櫃 檯 、 咖 啡 閣 、 展 覽 和 陳 列

區 、 供 設 置 自 助 借 書 機 、 圖 書 館 目 錄 、 互 聯 網 資 訊

站 、 自 助 電 子 貯 物 櫃 和 影 印 設 施 的 公 眾 地 方 ；  

 

( q )  附 屬 設 施 ， 包 括 辦 事 處 、 特 快 歸 還 服 務 區 、 書 籍 處

理 室 、 電 腦 設 備 室 、 貯 物 室 、 洗 手 間 和 育 嬰 間 ；  

 
體 育 館 、 社 區 會 堂 和 分 區 圖 書 館 共 用 的 附 屬 設 施  
 

( r )  上 落 客 貨 區 ；  

 

( s )  收 費 公 眾 停 車 場 ； 以 及  

 

( t )  單 車 停 泊 位 和 園 景 區 。  

 

工 地 位 置 的 概 念 設 計 圖 及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的 外 觀 構 思 圖 ， 分

別 載 於 附 錄 1 和 2 。  

 

 

工 程 預 算 費 用 和 推 行 計 劃  

 

2 . 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工 程 計 劃 的 預 算 工 程 費 用 約

為 1 0 億  8  4 00  萬 元 。 如 撥 款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， 我 們 擬 在 二 零 一

二 年 十 二 月 動 工 ，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完 工 。  

 

 



 

理 據  

 
體 育 館  
 

3 .   沙 田 區 現 時 人 口 約 6 40   00 0 人 ， 預 計 到 二 零 一 九 年 會

增 加 至 68 6  0 0 0 人 。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（《 準 則 》） 建

議 ， 以 二 零 一 九 年 的 預 測 人 口 計 算 ， 沙 田 區 應 獲 提 供 至 少

11 個 公 眾 室 內 體 育 館 ， 但 目 前 該 區 只 有 五 個 體 育 館 ， 平 均

使 用 率 約 為 9 0 % 。 擬 在 第 1 4 B 區 興 建 的 體 育 館 可 紓 緩 不 足 的

情 況 ， 滿 足 區 內 需 求 。  

 

4 .   擬 議 體 育 館 鄰 近 五 間 中 學 、 一 間 小 學 和 五 個 屋 苑 ，

預 計 區 內 學 生 和 居 民 會 善 用 館 內 設 施 。  

 
社 區 會 堂  
 

5 .   該 區 附 近 並 無 社 區 會 堂 ， 接 近 的 兩 間 為 博 康 社 區

會 堂 （ 博 康 會 堂 ） 和 廣 源 社 區 會 堂 （ 廣 源 會 堂 ）， 步 行 前 往

需 時 約 30 分 鐘 。 博 康 會 堂 和 廣 源 會 堂 的 平 均 使 用 率 分 別 為

92 % 和 9 7% 。 隨 着 區 內 人 口 進 一 步 增 加 ， 該 區 極 需 要 增 設 一

間 社 區 會 堂 ， 為 當 地 社 區 提 供 舉 辦 社 區 活 動 的 場 地 ， 以 培

養 區 內 居 民 的 歸 屬 感 。  

 
分 區 圖 書 館  
 

6 .  《 準 則 》 建 議 ， 每 2 00  00 0 人 應 獲 提 供 一 間 分 區 圖

書 館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政 府 當 局 也 可 以 考 慮 為 每 40 0  0 00 人 提 供

一 間 主 要 圖 書 館 ， 以 代 替 兩 間 分 區 圖 書 館 。 沙 田 區 目 前 有

人 口 6 4 0  0 00 人 ， 已 設 有 一 間 主 要 圖 書 館 ─ 沙 田 公 共 圖 書

館 （ 沙 田 圖 書 館 ）
1
、 一 間 分 區 圖 書 館 ─ 馬 鞍 山 公 共 圖 書

館 （ 馬 鞍 山 圖 書 館 ）、 一 間 小 型 圖 書 館 ─ 瀝 源 公 共 圖 書 館

（ 瀝 源 圖 書 館 ） 和 1 2 個 流 動 圖 書 館 服 務 站 。 位 於 沙 田 新 市

鎮 中 心 地 區 的 兩 間 公 共 圖 書 館 ， 即 沙 田 圖 書 館 和 瀝 源 圖 書

館 ， 分 別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和 一 九 七 七 年 啓 用 。 沙 田 圖 書 館 的

面 積 為 3 31 8 平 方 米 ， 較 主 要 圖 書 館 現 時 的 標 準 面 積 6 200

平 方 米 少 46 % ； 瀝 源 圖 書 館 面 積 僅 為 30 7 平 方 米 ， 亦 不 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沙 田 圖 書 館 是 香 港 公 共 圖 書 館 系 統 中 使 用 率 高 的 公 共 圖 書 館 之 一 。 過 去 三

年 ， 其 平 均 每 日 使 用 人 次 和 外 借 圖 書 館 資 料 數 量 分 別 為 4 426 人 次 和 4 860
項 ， 較 香 港 其 他 主 要 圖 書 館 的 平 均 數 字 分 別 高 出 17%和 29%。  



 

乎 現 時 市 民 對 小 型 圖 書 館 的 要 求 。 沙 田 圖 書 館 和 瀝 源 圖 書

館 面 積 嚴 重 不 足 ， 在 進 一 步 提 升 服 務 方 面 受 到 限 制 。 這 項

工 程 計 劃 擬 建 的 分 區 圖 書 館 ， 在 面 積 、 服 務 和 設 施 方 面 均

符 合 分 區 圖 書 館 的 現 行 標 準 ， 可 以 滿 足 圓 洲 角 及 鄰 近 地 區

居 民 的 需 求 。  

 

7 .   為 建 立 着 重 資 訊 流 通 的 知 識 型 社 會 ， 加 上 自 學 之 風

愈 受 重 視 ， 市 民 對 多 元 化 的 圖 書 館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需 求 有 增

無 已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圖 書 館 豐 富 而 平 衡 的 館 藏 、 多 媒 體 資 源

和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 ， 均 可 推 動 閱 讀 和 求 知 風 氣 。 擬 在 工 程

計 劃 工 地 設 立 的 分 區 圖 書 館 ， 距 離 沙 田 圖 書 館 和 馬 鞍 山 圖

書 館 約 20 和 25 分 鐘 車 程 ， 有 助 提 升 沙 田 區 的 圖 書 館 服 務 ，

以 應 付 區 內 人 口 急 升 所 帶 來 的 增 長 需 求 。  

 

 

公 眾 諮 詢  

 

8 .   我 們 曾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和 二 零 零 八 年 ， 多 次 就 擬 議 工

程 計 劃 的 範 圍 諮 詢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

委 員 會 ， 並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， 就 概 念 設 計 圖 諮 詢 該 委 員

會 。 委 員 支 持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， 並 促 請 當 局 早 日 施 工 。  

 

9 .   我 們 亦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分 別 經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諮

詢 當 地 社 區 ， 以 及 與 愉 翠 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會 面 。 區 內 人 士

對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並 無 異 議 。  

 

**********  



 

附 件 2  

 

 

九 龍 城 區 啓 德 跑 道 公 園  —  第 一 期  

 

 

背 景 和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 

 

  跑 道 公 園 的 工 地 位 於 啓 德 國 際 機 場 舊 址 跑 道 末 端 ，

面 積 約 8.5 4 公 頃 。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屬 公 園 第 一 期 ， 佔 地 2.8 2 公

頃 。 其 餘 的 5. 7 2 公 頃 屬 跑 道 公 園 第 二 期 工 程 計 劃 的 發 展 用

地 。  

 

2 .  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的 範 圍 包 括 ：  

 

( a )  在 跑 道 末 端 面 向 鯉 魚 門 及 沿 觀 塘 方 向 的 海 邊 闢 建 一

條 海 濱 長 廊 ， 內 設 一 條 行 人 專 用 通 道 、 休 憩 區 和 避

雨 亭 ；   

 

( b )  建 造 一 個 附 設 休 憩 區 和 廣 植 花 木 的 大 型 草 坪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附 屬 設 施 ， 包 括 洗 手 間 、 育 嬰 間 和 機 房 。  

 

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的 位 置 圖 、 概 念 設 計 圖 和 外 觀 構 思 圖 ， 分 別

載 於 附 錄 3 至 5 。  

 

3 .   跑 道 公 園 擁 有 飽 覽 維 多 利 亞 港 東 面 景 色 的 開 闊 景

觀 ， 讓 遊 人 在 優 美 的 環 境 中 進 行 消 閒 活 動 。 在 考 慮 啓 德 區

內 相 關 設 施 和 基 建 的 發 展 進 度 ， 以 及 前 共 建 維 港 委 員 會 和

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啓 德 海 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（ 專 責 小 組 ）

的 意 見 後 ， 我 們 建 議 分 期 闢 建 跑 道 公 園 。  

 

4 .   我 們 考 慮 公 眾 諮 詢 所 得 的 意 見 後 ， 建 議 公 園 第 一 期

工 程 採 用 樸 實 的 設 計 ， 內 設 園 景 區 、 海 濱 長 廊 和 草 坪 。 有

關 設 計 亦 使 跑 道 公 園 日 後 作 全 面 發 展 時 更 具 彈 性 ， 當 中 可

加 入 特 色 設 施 增 強 吸 引 力 ， 並 與 未 來 發 展 的 毗 連 設 施 和 基

建 互 相 配 合 。  

 

 

 



 

 

工 程 預 算 費 用 和 推 行 計 劃  

 

5 . 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工 程 計 劃 的 預 算 工 程 費 用 約

為 2 億 360 萬 元 。 如 撥 款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， 我 們 擬 在 二 零 一 二

年 八 月 動 工 ，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完 工 。  

 

 

理 據  

 

6 .   九 龍 城 是 人 煙 稠 密 的 住 宅 區 。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將 可 增

添 2.8 2 公 頃 的 優 質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從 而 改 善 該 區 環 境 。  

 

7 .   工 地 毗 鄰 的 新 郵 輪 碼 頭 預 計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啓 用 。 跑

道 公 園 將 連 結 郵 輪 碼 頭 大 樓 頂 層 的 園 景 平 台 。 工 程 計 劃 完

成 後 ， 公 園 將 可 提 供 更 多 空 間 讓 遊 人 和 區 內 居 民 欣 賞 海 港

景 致 。  

 

 

公 眾 諮 詢  

 

8 .   我 們 曾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和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， 分 別

就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的 範 圍 和 概 念 設 計 圖 徵 詢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及

其 轄 下 文 娛 康 樂 及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。 他 們 均 支

持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， 並 促 請 當 局 早 日 施 工 。  

 

9 .   我 們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就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的 設 計 草 圖

徵 詢 專 責 小 組 的 意 見 。 有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擴 大 第 一 期 發 展 的

草 坪 面 積 ， 並 認 為 有 需 要 簡 化 工 程 計 劃 的 設 計 ， 以 便 在 發

展 第 二 期 時 更 有 彈 性 。 我 們 考 慮 這 些 建 議 後 ， 改 良 了 公 園

的 布 局 ， 並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再 次 就 設 計 草 圖 諮 詢 專 責 小

組 。 專 責 小 組 支 持 經 修 訂 的 計 劃 ， 並 要 求 盡 早 施 工 。  

 

**********  

 



 

附 件 3  

 

觀 塘 海 濱 花 園 （ 第 二 期 ）  

 

 

背 景 和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 

 

  我 們 計 劃 把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（ 貨 物 裝 卸 區 ） 舊

址 改 建 為 休 憩 用 地 ， 闢 作 觀 塘 海 濱 花 園 。 貨 物 裝 卸 區 南 面

長 約 20 0 米 的 部 分 ， 已 發 展 為 觀 塘 海 濱 花 園 （ 第 一 期 ）， 並

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一 月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 。 隨 着 貨 物 裝 卸 區 於 二

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全 面 關 閉 ， 我 們 擬 把 區 內 其 餘 部 分 發 展 為

兼 具 園 景 和 康 樂 設 施 的 海 濱 花 園 。  

 

2 .   工 程 計 劃 位 於 觀 塘 海 旁 的 西 南 面 ， 面 積 約 3.4 公 頃 。

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的 範 圍 包 括 ：  

 

( a )  海 濱 長 廊 ；  

 

( b )  涼 亭 、 避 雨 亭 和 長 椅 ；  

 

( c )  設 有 健 身 設 施 的 露 天 場 地 ；  

 

( d )  長 者 健 體 區 ；  

 

( e )  設 有 草 地 並 種 植 樹 木 的 園 景 區 ；  

 

( f )  帶 出 該 處 歷 史 記 憶 的 貨 櫃 及 起 重 機 模 擬 建 築 ；  

 

( g )  感 官 花 園 ；  

  

( h )  咖 啡 室 ；  

 

( i )  配 以 燈 光 和 音 響 效 果 的 噴 霧 裝 置 ；   

 

( j )  附 屬 設 施 ， 包 括 洗 手 間 、 育 嬰 間 、 急 救 室 和 管 理

處 ； 以 及  

 

( k )  觀 塘 海 濱 花 園 （ 第 一 期 ） 提 升 設 施 工 程 ， 包 括 增 加



 

 

照 明 裝 置 和 安 裝 廣 播 系 統 。  

 

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的 位 置 圖 、 概 念 設 計 圖 、 工 地 通 道 圖 和 外 觀

構 思 圖 ， 分 別 載 於 附 錄 6 至 9 。  

 

 

工 程 預 算 費 用 和 推 行 計 劃  

 

3 . 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工 程 計 劃 的 預 算 工 程 費 用 約

為 2 億 5 07 0 萬 元 。 如 撥 款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， 我 們 擬 在 二 零 一 三

年 一 月 動 工 ，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完 工 。  

 

 

理 據  

 

4 .   我 們 計 劃 闢 建 由 茶 果 嶺 一 直 伸 延 至 馬 頭 角 的 海 濱 長

廊 。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屬 該 海 濱 長 廊 的 一 部 分 。  

 

5 .   觀 塘 海 濱 花 園 （ 第 一 期 ） 自 二 零 一 零 年 一 月 啓 用 以

來 ， 一 直 廣 受 市 民 歡 迎 。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會 沿 用 第 一 期 的 設

計 概 念 ， 着 重 開 闊 、 綠 化 和 通 達 市 區 等 元 素 。 通 過 營 造 舒

適 怡 人 的 海 旁 環 境 ，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有 助 落 實 促 使 九 龍 東 轉

型 為 生 氣 勃 勃 的 商 業 區 的 “ 起 動 九 龍 東 ” 計 劃 ， 並 帶 動 該

區 的 活 化 工 作 。  

 

6 .   觀 塘 是 人 煙 稠 密 的 住 宅 區 ， 二 零 一 二 年 的 人 口 達

63 8  6 0 0 人 ， 預 計 到 二 零 一 九 年 會 增 至 約 6 6 6  9 0 0 人 。 目 前 ，

觀 塘 區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面 積 為 1 49 . 8 9 公 頃 。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會 為

該 區 增 添 3.4 公 頃 的 優 質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。  

 

 

公 眾 諮 詢  

 

7 .   我 們 曾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和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， 分

別 就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的 範 圍 和 概 念 設 計 圖 徵 詢 觀 塘 區 議 會 轄

下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。 委 員 會 支 持 工 程 計 劃 ， 並

促 請 當 局 早 日 施 工 。  

 



 

 

8 .   我 們 亦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就 工 程 計 劃 的 擬 議 設 計 ，

徵 詢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啓 德 海 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( 專 責 小 組 )

的 意 見 。 專 責 小 組 成 員 普 遍 支 持 我 們 所 介 紹 的 設 計 方 案 。

我 們 後 擬 定 詳 細 設 計 時 ， 已 把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和 專

責 小 組 的 意 見 考 慮 在 內 。  

 

* * * * * * * * * *  



 

附 件 4  

 

 

荃 灣 公 園 與 荃 灣 路 之 間 的 體 育 館  

 

 

背 景 和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 

 

  擬 議 體 育 館 為 獨 立 建 築 物 ， 將 設 於 西 鐵 荃 灣 西 站 荃

灣 第 6 區 物 業 發 展 項 目 土 地 上 。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一 二

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通 過 荃 灣 第 6 區 土 地 發 展 的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，

當 中 規 定 須 建 設 一 間 符 合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要 求 的 體

育 館 。 因 此 ， 荃 灣 第 6 區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的 發 展 商 須 在 該 幅 土

地 上 興 建 體 育 館 ， 而 體 育 館 的 工 程 計 劃 進 度 需 配 合 該 幅 土

地 的 整 體 發 展 。 有 關 的 整 體 發 展 工 程 擬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年 尾

或 二 零 一 三 年 年 初 展 開 。   

 

2 .   擬 議 體 育 館 的 範 圍 包 括 ：  

 

( a )  一 個 主 場 ， 設 有 一 個 籃 球 場 （ 亦 可 用 作 一 個 排 球 場

或 四 個 羽 毛 球 場 ） 和 1 90 0 個 座 位 的 觀 眾 席 （ 包 括

1 6 0 0 個 固 定 座 位 和 30 0 個 摺 疊 式 座 位 ） ；  

 

( b )  一 個 副 場 ， 設 有 一 個 籃 球 場 （ 亦 可 用 作 一 個 排 球 場

或 四 個 羽 毛 球 場 ） 和 22 0 個 固 定 座 位 ；  

 

( c )  一 個 活 動 室 ， 可 供 進 行 柔 道 等 室 內 運 動 ；  

 

( d )  一 個 舞 蹈 室 、 一 個 乒 乓 球 室 、 一 個 健 身 室 和 一 個 兒

童 遊 戲 室 ；  

 

( e )  一 道 戶 外 攀 登 牆 ； 以 及  

 

( f )  附 屬 設 施 ， 包 括 藥 檢 室 、 會 議 室 、 廣 播 系 統 控 制

室 、 急 救 室 、 設 有 更 衣 設 施 的 洗 手 間 、 管 理 處 和 訂

場 處 、 控 制 使 用 者 進 出 情 況 的 入 口 設 施 、 職 員 室 、

保 險 庫 、 貯 物 室 、 育 嬰 間 、 園 景 區 、 停 車 位 和 其 他

支 援 設 施 （ 例 如 電 掣 房 和 冷 氣 機 房 ） 。  

 

工 地 位 置 圖 載 於 附 錄 10 。  



 

 

理 據  

 

3 .   荃 灣 區 人 口 約 29 2  6 0 0 人 ， 預 計 到 二 零 一 九 年 會 增 加

至 約 3 01  30 0 人 。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建 議 荃 灣 區 應 獲 提

供 五 間 室 內 體 育 館 。 目 前 ， 該 區 只 有 四 間 室 內 體 育 館 ， 分

別 是 楊 屋 道 體 育 館 、 荃 景 圍 體 育 館 、 荃 灣 西 約 體 育 館 和 蕙

荃 體 育 館 。 荃 灣 區 室 內 體 育 館 在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的 平

均 使 用 率 大 約 為 8 0 % 成 ， 至 繁 忙 時 間 更 達 90 % 。 鑑 於 該 區 的

預 測 人 口 增 長 ， 區 內 居 民 對 體 育 館 設 施 的 需 求 會 不 斷 增

加 ， 現 有 設 施 將 供 不 應 求 。   

 

4 .   擬 議 體 育 館 鄰 近 港 鐵 荃 灣 西 站 和 多 個 現 有 大 型 屋

苑 ， 將 有 助 滿 足 愈 來 愈 多 區 內 人 士 使 用 體 育 設 施 進 行 訓 練

和 比 賽 的 需 求 ， 亦 可 為 日 後 遷 入 荃 灣 第 6 區 的 居 民 提 供 服

務 。  

 

5 .   擬 議 體 育 館 設 有 座 位 多 達 1 9 00 個 ， 可 用 作 舉 辦 大 多

數 現 有 室 內 體 育 館 無 法 舉 辦 的 較 大 型 活 動 。 這 些 活 動 包 括

一 些 需 要 約 1 0 00 至 2 0 00 個 座 位 的 本 地 和 國 際 體 育 賽 事 。 伊

利 沙 伯 體 育 館 設 有 約 3 5 00 個 座 位 ， 現 已 經 常 用 作 舉 行 文 娛

體 育 活 動 ， 平 均 使 用 率 約 9 0 % ， 體 育 團 體 因 此 往 往 難 以 預 訂

伊 利 沙 伯 體 育 館 舉 行 賽 事 。 興 建 設 有 1 9 00 個 座 位 的 新 體 育

館 ， 可 鼓 勵 體 育 總 會 申 辦 亞 洲 區 的 賽 事 或 其 他 國 際 賽 事 。  

 

 

工 程 預 算 費 用 和 推 行 計 劃  

 

6 . 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的 預 算 費 用 約

為 7 億 6 56 0 萬 元 。 如 撥 款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， 體 育 館 的 建 造 工 程

將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九 月 動 工 ，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完 工 。  

 

 

公 眾 諮 詢  

 

7 .   我 們 曾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就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諮 詢 荃 灣

區 議 會 轄 下 文 娛 康 樂 及 體 育 委 員 會 ， 並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

就 概 念 設 計 圖 諮 詢 荃 灣 區 議 會 全 會 。 他 們 均 支 持 這 項 工 程

計 劃 ， 並 促 請 當 局 早 日 施 工 。   

 

**********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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